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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4) 

 
內幕消息公告內幕消息公告內幕消息公告內幕消息公告 
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 
盈利警告盈利警告盈利警告盈利警告 
及及及及 

繼續停牌繼續停牌繼續停牌繼續停牌 
 

本公告由Burwill Holdings Limited（寶威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

司合稱「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本集團」）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13.09(2)(a)
及13.19條以及證券與期貨條例（香港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規定（如上
市規則所定義）而做出。 
 
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財務狀況更新 
 
茲提述(i)本公司與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roducts (Singapore) Pte. Ltd.（「貸款貸款貸款貸款
方方方方」）就總金額合計7,000萬港元貸款（「貸款貸款貸款貸款」）所訂立的日期為二零一七年十二月二
十一日的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貸款協定」），該貸款用於新加坡上市鋰礦公司Alita Resources 
Limited ( 前稱Alliance Mineral Assets Limited)的股票質押；及(ii)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七
年九月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日之公告，分別有關本公司與Haitong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Products (Singapore) Pte. Ltd.就發行本金總額合計不超過2,000萬美
元可換股債券訂立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I」）以及本公司與若干投資者就發行本金總
額合計不超過1,300萬美元可換股債券訂立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認購協定II」）（合稱「認購協認購協認購協認購協

議議議議」）。 
 
本公司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董事局」）公告，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未能償付根據貸款協定已到

期應付的該貸款，並且已收到貸款方的還款通知書要求還款。本集團並未擁有足額現金

以履行其對該貸款的償付責任，這已導致該貸款協議項下的違約（「違約違約違約違約」）。 
 
該違約已構成貸款協定項下對承諾條款的違反並且觸發本集團與若干借貸人所訂立的

其他貸款安排（包括但不限於認購協議）項下的交叉違約，該等貸款的承諾條款要求本

集團不會對其所訂立的任何其他貸款違約有重大不利影響。截至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

評估，因未履行還款義務及可能違反其他各項貸款債務安排而導致的已到期和將會到期

的還款要求總計約逾3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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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i)本集團正處置相當其可用資產以履行其於該貸款協議及其他貸款安排項下之還
款責任；(ii)由於本集團所經營的鋰精礦及其下游產品碳酸鋰的市場價格從最高點下跌逾
60%之多，而鋼鐵貿易亦因各國反傾銷政策導致交易量大為減少等原因，本集團現金流
入十分有限；及(iii)目前的財務困難及其還款責任的一系列違約將影響相關銀行向本公
司授出的現有及未來信貸額度的可用性，董事局認為本集團之業務運營已受到重大不利

影響。截至本公告日期，由於前述財務困難，本集團業務運營基本陷於停頓。於本公告

日期後，將不會進行任何新的銷售。 
 
本公司正考慮全部可能途徑，包括但不限於資產及業務重組以及與相關債務人進行債務

重組，並且尋找全部可行融資來源，以迅速恢復本集團業務運營。 
 
本公司確認，除本公告中所披露者外，其目前並未注意到任何內幕消息需要根據證券與

期貨條例第XIVA部予以披露。本公司將發佈進一步公告以按照證券與期貨條例（香港
法例第571章）第XIVA部項下內幕消息規定（如上市規則所定義）之要求就上述事項提
供最新消息。 
 
盈利警告盈利警告盈利警告盈利警告 
 
董事局謹此知會本公司股東，相對去年上半年未經審核盈利，本集團預期二零一九年上

半年將錄得虧損，轉盈為虧乃主因於二零一九年上半年新加坡上市鋰礦公司股份投資帳

面減值約港幣 5,500萬元及授出購股權發生購股權開支約港幣 2,000萬元。 

 
本公司正在編製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業績。本公佈乃根據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九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未經審核管理帳目之初步評估。本集團之

中期業績將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發佈。  
 
繼續停牌繼續停牌繼續停牌繼續停牌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自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九日上午九時起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短暫停止交易，並將會保持停牌以待本集團證明其已遵守上市規則第13.24條。 
 

 
承董事局命 

寶威控股有限公司寶威控股有限公司寶威控股有限公司寶威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郭偉霖郭偉霖郭偉霖郭偉霖 

 
 
香港，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執行董事陳城先生、薛海東先生、郭偉霖先生及
岑啟文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崔書明先生、曾國華先生及張聖典先生，及非執行董事黃
勝藍先生。 
 


